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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校、幼儿园：
　　2006年6月30日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建设部、交通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10部委联合下发了部长令，签署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第23号令，以下简称《办法》），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发布实施，从制度层面保障了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办法》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做好《办法》的学习宣传工作，深刻认识《办法》的发布实施，对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推进依法治教的重要现实意义，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促进《办法》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安全管理的职责，对校内安全管理制度、日常安全管理、安全教育以及校园周边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据此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学校安全检查、监督制度，尽快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保证《办法》的全面贯彻实施。

三、《办法》对各级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部门依法履行学校周边治理和学校安全的监督和管理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入调研，及时了解学校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校园周边存在的治安、交通、饮食卫生、非法出版物、“三厅两室”、不良网吧等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隐患问题，积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四、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办法》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学校教职员工，特别是校长、教师要认真学习，全面、准确理解《办法》的内容，紧密结合各校实际，完善学校安全制度和措施，保障学校及师生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中小学、幼儿园正常、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办法》的原文，我厅将在近期内翻印成小册子，供各地、各校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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